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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總則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並鼓

勵校內創新及提昇研究水準，以促進本校衍 生新創事業之發展，帶動本校研發成果商業

化，特設立產學合作處之專利暨技術移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設立任務 

(一)執行本校研發成果及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權益之申請、管理、收益、技術移轉、使用授

權、信託，以及其他相關之事宜。 

(二)協助研究團隊以本校技術設立衍生事業，並協助進駐本校育成中心。 

(三)提供同仁及學生研發及創業管理等諮詢服務。 

(四)建構本校研發成果資料庫、提供智財及創業管理相關培訓課程、以及其他與產業發展

相關業務。 

(五)提供本校同仁專利或產業發展資料庫與資源搜尋。 

(六)協助募集本校創業團隊創業基金，並依學校規定辦理。 

(七)協助外校有關專利暨技術移轉之服務。 

第三條 組織中心人員由專利技轉組人員擔任，中心主任由組長兼任，均由產學長簽請校長聘任

之，以推動中心業務。 

第四條 營運經費來源 

(一)由本校校務基金、創新前瞻科技研究學院校務基金編列中心營運經費。 

(二)由政府機關頒給之各項獎勵、獎助、補助款，並依相關規定使用於研發成果管理與推

廣用途者。 

(三)前款獎勵、獎助、補助款如係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頒給之「績優技術移轉中心」之

獎助金，本校所提列不低於該獎助金額之配合款。 

(四)對校外服務之收入（包括專利鑑價或管理、協助外校技術移轉等）、產學合作計畫、

教育訓練收入、諮詢顧問、設備租賃費用等。 

第五條 營運經費之運用 

(一)本中心之經費應使用於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推廣及其他相關用途。 

(二)本中心每年得提報年度技轉總金額之15%，作為本中心營運所需之人事費、辦公設備

費、業務費等雜支項目，經產學合作處及校長核定後支用。當年度結餘應撥入次年度

本中心自籌款帳戶，以達中心永續經營的要求。 

(三)本中心人員之聘任與薪資，如有計畫經費應依計畫核准單位相關規定辦理；或依校務

基金聘任則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特例情形應先簽請校長核准。 

(四)推動技術移轉有功人員之績效獎勵，由本中心提出獎勵建議名單與分配方式，簽請產

學合作處及校長核定後頒給。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